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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商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标准中心、北京市豆制品协会、上海市豆制品行业协会负责起草。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杭州华源豆制品有限公司、杭州豆制食品有限公司、上海清美绿色食品有限

公司、上海福生豆制食品有限公司、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温州

市豆制品厂、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福荫食品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河北高碑店豆豆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香香唯一食品厂、北京市甜水园食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丽君、张振山、徐宗义、戚亚江、汪生建、王春杰、张小宝、周汉康、季凯、

许生友、徐宝才、林榆生、杨万颖、李祥波、张玺麟、陈新昌、张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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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发酵豆制品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发酵豆制品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包装、标签、运

输与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３．１定义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检验，不适用于未经制浆工艺制成的豆制品，非大豆的

其他豆类加工的产品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３１７　白砂糖

ＧＢ１３５２　大豆

ＧＢ２７１１　非发酵性豆制品及面筋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６０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ＧＢ／Ｔ５００９．３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ＧＢ／Ｔ５００９．５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ＧＢ／Ｔ５００９．６—２００３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ＧＢ／Ｔ５００９．１８３　植物蛋白饮料中脲酶的定性测定

ＧＢ５４６１　食用盐

ＧＢ５７４９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７７１８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ＧＢ９６８３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ＪＪＦ１０７０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７５号（２００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非发酵豆制品　狀狅狀犳犲狉犿犲狀狋犲犱狊狅狔犫犲犪狀狆狉狅犱狌犮狋

以大豆和水为主要原料，经过制浆工艺，凝固（或不凝固），调味或不调味等加工工艺制成的产品。

４　产品分类

４．１．１　豆浆类

４．１．１．１　纯豆浆

以大豆和水为原料，经制浆、杀菌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液态产品。

４．１．１．２　调味豆浆

在豆浆中添加了风味物质的液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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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豆腐类

４．１．２．１　豆腐花

熟豆浆经添加凝固剂使蛋白质凝固，制成的没有固定形状的产品。

４．１．２．２　内酯豆腐

以葡萄糖酸δ内酯为凝固剂制成的豆腐。

４．１．２．３　老豆腐（北豆腐）

以盐卤为主要凝固剂制成的豆腐。

４．１．２．４　 嫩豆腐（南豆腐）

以石膏为主要凝固剂制成的豆腐。

４．１．２．５　调味豆腐

以豆腐为原料，经炸、卤、炒、烤、熏等工艺中的一种或多种和（或）添加调味料加工而成的产品。

４．１．２．６　冷冻豆腐

以豆腐或调味豆腐为原料，经冷冻而成的产品。

４．１．２．７　脱水豆腐

以豆腐或调味豆腐为原料，经脱水、干燥而成的干质产品。

４．１．３　豆腐干类

４．１．３．１　豆腐干

熟豆浆经添加凝固剂，挤压脱水而成的含水分较低的各种形状的产品。

４．１．３．２　熏制豆腐干

以豆腐干为原料，经烟熏及相关工艺加工而成的具有熏香味的产品。

４．１．３．３　炸制豆腐干

以豆腐干为原料，经植物油炸制而成的产品。

４．１．３．４　调味豆腐干

以豆腐干、熏制豆腐干或炸制豆腐干为原料，添加调味料，经卤、炒等工艺中的一种或多种制成的

产品。

４．１．３．５　脱水豆腐干

以豆腐干或调味豆腐干为原料，经过脱水、干燥而成的干质产品。

４．１．４　腐竹类

４．１．４．１　腐皮

从熟豆浆静止表面揭起的凝结薄膜，经干燥而成的产品。

４．１．４．２　腐竹

从熟豆浆静止表面揭起的凝结厚膜折叠成条状，经干燥（或不干燥）而成的产品。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原料

５．１．１　大豆应符合ＧＢ１３５２的规定。

５．１．２　水应符合ＧＢ５７４９的规定。

５．２　辅料

５．２．１　食盐应符合ＧＢ５４６１的规定。

５．２．２　白砂糖应符合ＧＢ３１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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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其他辅料应符合相关的规定及标准。

５．３　食品添加剂

５．３．１　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５．３．２　使用的品种和用量应符合ＧＢ２７６０的规定。

５．４　质量要求

５．４．１　豆浆类

５．４．１．１　感官要求

应具有该类产品特有的颜色、香气、味道，无异味，并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豆浆类产品的感官要求

类　　型 形态 质地

纯豆浆 无可见外来杂质，均匀乳白色液状。

调味豆浆 具有添加物颜色，均匀乳液状。

　质地细腻，无可见外来杂

质，允许有少量沉淀和脂肪

析出。

５．４．１．２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豆浆类产品的理化指标

类型
蛋白质／（ｇ／１００ｇ）

≥

脂肪／（ｇ／１００ｇ）

≥

纯豆浆 ２．０ ０．８

调味豆浆 １．８ ０．８

５．４．１．３　卫生指标

５．４．１．３．１　应符合ＧＢ２７１１的规定。

５．４．１．３．２　 产品进行脲酶试验的结果应为阴性。

５．４．２　豆腐类

５．４．２．１　感官要求

应具有该类产品特有的颜色、香气、味道，无异味，无可见外来杂质，并还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表３　豆腐类产品的感官要求

类型 形态 质地

豆花 呈无固定形状的凝胶状。 细腻滑嫩。

内酯豆腐 呈固定形状，无析水和气孔。 柔软细嫩，剖面光亮。

嫩豆腐 呈固定形状，柔软有劲，块形完整。 细嫩，无裂纹。

老豆腐 呈固定形状，块形完整。 软硬适宜。

调味豆腐
呈固定形状，具有特定的调味效果或加工效果，

块形完整。
软硬适宜。

冷冻豆腐 冷冻彻底，块形完整 解冻后呈海绵状，蜂窝均匀。

脱水豆腐 颜色纯正，块形完整。 孔状均匀，无霉点，组织松脆复水后不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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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２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豆腐类产品的理化指标

类型
水分／（ｇ／１００ｇ）

≤

蛋白质／（ｇ／１００ｇ）

≥

豆腐花 — ２．５

内酯豆腐 ９２．０ ３．８

嫩豆腐 ９０．０ ４．２

老豆腐 ８５．０ ５．９

调味豆腐 ８５．０ ４．５

冷冻豆腐 ８０．０ ６．０

脱水豆腐 １０．０ ３５．０

５．４．２．３　卫生指标

应符合ＧＢ２７１１的规定。

５．４．３　豆腐干类

５．４．３．１　感官要求

应具有该类产品特有的颜色、香气、味道，无异味，无可见外来杂质，并还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豆腐干类产品的感官要求

类型 形态 质地

豆腐干 产品特有色泽，薄厚均匀、块形完整。 质地密实，有韧性（对角９０°不断）。

熏制豆腐干 块形完整，无焦糊。 有韧性，表皮与内芯不分离。

炸制豆腐干 色泽均匀，无焦边，块形完整。 表面结皮，内呈蜂窝状。

调味豆腐干 符合产品特有的形状形态。 符合产品特有的质地。

脱水豆腐干 颜色纯正，形状完整，大小薄厚均匀。 孔状均匀，无霉点，组织松脆。

５．４．３．２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豆腐干类产品的理化指标

类型
水分／（ｇ／１００ｇ）

≤

蛋白质／（ｇ／１００ｇ）

≥

豆腐干 ７５．０ １３．０

熏制豆腐干 ７０．０ １５．０

油炸豆腐干 ６３．０ １７．０

调味豆腐干 ７５．０ １３．０

脱水豆腐干 １０．０ ４０．０

５．４．３．３　卫生指标

应符合ＧＢ２７１１的规定。

５．４．４　腐竹类

５．４．４．１　感官要求

应具有该类产品特有的颜色、香气、味道，无异味，无可见外来杂质，并还应符合表７的要求。

４

犌犅／犜２２１０６—２００８



表７　腐竹类产品的感官要求

类型 形态 质地

腐皮 薄膜状，薄厚均匀，形状完整。 有韧性。

腐竹 未经

干燥
形状完整。 有韧性。

干燥 浅黄色，有光泽，枝条粗细均匀，无并条。 稍有空心，复水后有韧性、弹性。

５．４．４．２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８的规定。

表８　腐竹类产品的理化指标

类型
水分／（ｇ／１００ｇ）

≤

蛋白质／（ｇ／１００ｇ）

≥

腐皮 ２０．０ ４３．０

腐竹 未经干燥 ４０ ２０

干燥 １２．０ ４５．０

５．４．４．３　卫生指标

应符合ＧＢ２７１１的规定。

５．５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６　检验方法

６．１　感官性状

６．１．１　外观和色泽：将样品置于白色搪瓷盘中，在自然光下或相当于自然光的感官评定室用视觉鉴别

法鉴别。

６．１．２　气味滋味：用嗅觉鉴别法鉴别气味，用味觉鉴别法鉴别滋味。

６．１．３　组织形态：用触觉鉴别法鉴别。

６．２　净含量负偏差

按ＪＪＦ１０７０规定执行。

６．３　水分

按ＧＢ／Ｔ５００９．３的方法测定。

６．４　蛋白质

按 ＧＢ／Ｔ５００９．５的方法测定，换算系数按５．７１计。

６．５　脂肪

按ＧＢ／Ｔ５００９．６—２００３中第二法的酸水解法。

６．６　脲酶试验

按ＧＢ／Ｔ５００９．１８３规定执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和净含量。

７．２　定期检验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检验应不少于每１０ｄ一次，水分、蛋白质检验不应少于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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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　组批抽样

以一次投料为一批次，随机抽样，最低不少于６个包装单元（不含净含量抽样），样品量不少于

３００ｇ，等量分成检验试样和备检样。

７．２．２　判定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定为合格；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使用备检样品

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得复检），如复验结果仍不合格，则该批产品判定为不

合格。

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产品投产定型鉴定；

ｂ）　产品原料来源或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

ｃ）　停产一年以上又恢复生产；

ｄ）　距上次型式检验已满６个月；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ｆ）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７．３．２　型式检验项目

包括本标准第５章中相应产品类型的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卫生指标。

７．３．３　型式检验抽样

随机抽取同一批次不少于１２个包装样品（不含净含量抽样），样品量不低９００ｇ。均匀分为三份，

一份作微生物检验，一份作感官和其他指标的测定，一份备查。

７．３．４　判定

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使用备检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时不得

复检），复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如复验仍不符合标准要求，则该批产品判定为不合格。

８　包装、标签、运输和贮存

８．１　包装

使用复合包装材料应符合ＧＢ９６８３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８．２　标签

８．２．１　定量预包装产品标签应符合ＧＢ７７１８的规定。

８．２．２　如使用转基因大豆为原料，需在标签中明示。

８．３　运输

８．３．１　产品运输应避免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

８．３．２　除干制品及采用高温灭菌的豆制品外，预包装产品宜采用专用冷藏设施运输。

８．４　贮存

８．４．１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的场所。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同处贮存。

８．４．２　除干制品及采用高温灭菌的豆制品外，预包装产品宜低温贮存，销售环节宜低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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